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祁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蒋华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袁卫孝

公司负责人祁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华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卫孝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５８１

，

４５４

，

７３１．８８ ５６９

，

７０４

，

３２３．６１ ２．０６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３３９

，

８３４

，

４４０．０５ ３４０

，

１４８

，

４８８．１４ －０．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５８５ １．５８６ －０．０６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２

，

１３３

，

７９８．６７ －３１７．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１５ －２８１．２２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

，

４１７

，

９２２．８３ ２

，

４１７

，

９２２．８３ １４８．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１１３ １４０．２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９５ １２９．６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１１３ １４０．２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７１１ ０．７１１

增加

２．３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０．６０２ ０．６０２

增加

２．４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１

，

１４４．１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８５

，

０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２４

，

１９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８

，

１９８．１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５

，

６７９．６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５５３．６７

合计

３７１

，

６３０．７３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４

，

８６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

，

４４１

，

６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陕西省技术进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９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长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９

，

２２０

，

８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茂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

，

２２０

，

８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海通

－

中行

－ＦＯＲＴＩＳ ＢＡＮＫ ＳＡ／ＮＶ ５

，

６０８

，

０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００

，

６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７９３

，

２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０７

，

５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８２９

，

３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１２

，

６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资产负债表部分：

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

３５８１

万元，减少

６２％

，主要是加大了对应收票据到期托收和背书转让导致；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

６３２

万元，增加

１２０％

，主要是为满足投标需要，备用金和投标保证金增加；

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

２０００

万元，增加

３２％

，主要是公司一季度，增加了银行短期贷款所致；

预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３５８

万元，增加

３１％

，主要是公司一季度执行合同预收的销售货款；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

２５２

万元，减少

５５％

，主要是上年末预提了的职工奖金，在本季度发放；

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

３４７

万元，减少

４３％

，主要是应缴的增值税同比有所减少；

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减少

３４２

万元，减少

３３％

，主要是支付了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费用导致；

２

、利润表（合并）部分：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５０６

万元，增长

４６％

，主要是因为：（

１

）报告期宏观经济形势好转，（

２

）上年同期为公司受金

融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一个季度。 综上，公司产品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幅度较大；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５４２

万元，增长

４３％

，主要是由于产品销量的增长，产量同步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７２

万元，增加

３８％

，主要是随着产品销量的增长，包装费、运输费、销售服务费等相应增加；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８４９

万元，增长

１３８％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１４

万元，减少

７３％

，主要是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性收入低于去年同期；

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８１８

万元，增加

１５２％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９３

万元，增加

２５３％

，主要是由于本季度利润总额高于去年同期，相应的所得税费用同比

增加。

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报告期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

１４５％

和

１４８％

，主要原因均为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３

、现金流量表部分：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减少

２９０５

万元，减少

３２％

，主要是报告期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９２７

万元，增加

７３％

，主要是报告期费用类的支出高于去年同期水

平。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２６０

万元，增加

８１％

，主要是报告期购置固定

资产以现金方式支付的比例增加所致；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去年同期减少

２０００

万元，减少

５０％

，主要是报告期新增的短期借款低于去年同期；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同期减少

２０００

万元，减少

１００％

，主要是报告期未归还短期借款；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第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开关业务及相关资产

的议案》，同意向西电宝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西电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出售我公司所属开关事业部的开关设备相关资

产（包括但不限于厂房及办公建筑物、设备等固定资产、存货及所有流动资产等）、负债及权益。 依据中宇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交易金额以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值为交易价格，总计

５８４０

万元，考虑到评

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净资产的变化因素，交易对价也将根据变化做相应调整。公司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上述议案，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与西电宝鸡有限

责任公司签署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０７

、

２０１０－１０

号公告）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１

）

Ｇ＋１２

个月内不出售；（

２

）在上述（

１

）承诺期期满后出售数

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

二十四个月之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报告期内无违反相关承诺

事项情况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未分配现金红利。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祁勇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３６

证券简称
：

鑫茂科技 编号
：（

临
）

２０１０－０１３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周四）在公司本部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应到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

９

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过

认真审议，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１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一季度报告》；

２

、 《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提名杜克荣、卜冬梅、唐晓峰、杜娟、张文锁、胡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韩传模、罗智扬、汪波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该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每位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采用累计投票制进行逐项表

决。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全文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３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

杜克荣先生简历：

杜克荣先生现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杜克荣先生简历如下：

男，

１９５４

年出生，大学文化。

１９７２

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１９９２

年中校军衔转业，分配在天津市服装集团公司任基建处

处长，同年成立民营天津市鑫茂建筑装饰公司，任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组建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任董事长至今。 天津市工商

联副主席、天津市企业联合会副会长；

２００４

年，被列入“天津市杰出人才”档案库。

卜冬梅女士简历：

卜冬梅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卜冬梅女士简历如下：

女，

１９５４

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天津大学实业发展总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曾任天津大学校刊编辑部

主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三产业办公室主任。

唐晓峰先生简历：

唐晓峰先生现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唐晓峰先生简历如下：

男，

１９６８

年出生，毕业于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大学文化。

１９８９

年

－１９９３

年任天津市餐具公司劳资科科长；

１９９３

年

－２００３

年任天津峰达进口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任天津鑫鼎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任天津鑫茂鉅业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任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

今任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总裁。

杜娟女士简历：

杜娟女士现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杜娟女士简历如下：

女，

１９７９

年出生，大学文化。 现任职于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总裁助理。 曾任华正餐饮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副总经理，天

津金美地酒店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文锁先生简历：

张文锁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文锁先生简历如下：

男，

１９５２

年出生，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 曾任天津市计划委员会长远规划处副处长、天津市政府办公厅秘书等职，现任

天津市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胡辉先生简历：

胡辉先生现为本公司总经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胡辉先生简历如下：

男，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出生，

１９８７

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系 硕士 天津市科委干部，正处调研员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５

年 赴美访问；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任天津市科委副处长， 正处调研员；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任天津国际科技咨询公司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任天大天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任天大天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今任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

韩传模先生简历：

韩传模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韩传模先生简历如下：

男，

１９５０

年出生，硕士。 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现任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现为天津中环

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罗智扬先生简历：

罗智扬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罗智扬先生简历如下：

男，

１９４８

年出生，硕士。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天津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主任科员；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天津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二处 副处长；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天津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二处 处长；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天津市期货协调

监管办公室 副主任；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天津市证券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天津证监局 副

局长；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天津证监局 正局级巡视员

现为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汪波先生简历：

汪波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汪波先生简历如下：

男，

１９４８

年出生，加拿大蒙特利尔

ＭｃＧｉｌｌ

大学管理学院

ＭＢＡ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教授（博

导）、国家级教学名师；加拿大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

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访问学者；意大利

Ｐａｖｉａ

大学经济学院经理学

高级访问学者；美国加州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高级访问学者。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７８

年

１

月任天津和平复印厂 业务部负责人；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

－

今任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现为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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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０１４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星期四）在公司本部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应到监事

３

名，亲自出席

２

名。 本次监事会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

过认真审议，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一季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报告期内，公司能够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应国家法律、法规规范运作。 公司董事、经理

执行公司职务时无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一季度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一季度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２

、提名孙昭慧、杜克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候选人。

该项提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选举的监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附：

孙昭慧简历：

孙昭慧女士现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昭慧女士简历如下：

女，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出生，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结业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天津工程机械厂 技术员；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中国农业银行天津金融管理干部学

院 处长；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今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历任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副总裁。

杜克玉简历：

杜克玉先生现为公司控股股东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杜克玉先生简历如下：

男，

１９６７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今 任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２００９

年—今 任内蒙古锡林浩特市鑫晨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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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０１５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星期四）在公司本部召开，经过民主选

举，选举李建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特此公告。

附： 李建成先生简历

男，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初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经济函授大学，大专。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一商局修建公司车队 办公室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天津焊丝厂 办公室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印铁制罐厂 销售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天津天大天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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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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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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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０１６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九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周五）上午

９

：

３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榕苑路

１

号鑫茂天财酒店

４

楼

４０３

会议室；

３

、召集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二〇〇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二〇〇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二〇〇九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二〇〇九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

、公司二〇〇九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聘请公司二〇一〇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７－１

审议《关于选举杜克荣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７－２

审议《关于选举卜冬梅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７－３

审议《关于选举唐晓峰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７－４

审议《关于选举杜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７－５

审议《关于选举张文锁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７－６

审议《关于选举胡辉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７－７

审议《关于选举韩传模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７－８

审议《关于选举罗智扬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７－９

审议《关于选举汪波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以上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审议。

８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８－１

审议《关于选举孙昭慧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８－２

审议《关于选举杜克玉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以上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审议。

以上事项中具体内容已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与《证券时报》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４．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法：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受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

身份证、委托书、委托授权人证券帐户；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

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

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榕苑路

１

号鑫茂天财酒店一层。

五、其他

联系部门：鑫茂科技证券部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韩伟 证券事务代表 汤萍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８３７１０８８８

、

２３０８０１８２

联系传真：

０２２－８３７１０１９９

会期半天，参会者食宿、交通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被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３日

独立董事意见函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参加并审议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次会议有关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在听取公司董事会对董事候选人的相关情况

介绍后，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本次公司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

二、本次公司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其主体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任职资格的有关规定。

三、同意提名杜克荣、卜冬梅、唐晓峰、杜娟、张文锁、胡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韩传模、罗智扬、汪波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鑫茂科技独立董事：沈福章、高正平、汪波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３６

证券简称
：

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
：（

临
）

２０１０－０１７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扭亏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１／１

日―

６／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１

月

１

日―

６／３０

日

增减变动

净利润 约

１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８３

万元 增长

１４８．０１％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４ －０．０９

元 增长

１４４．４４％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主营业务较去年同期实现扭亏，具体原因如下：

１

、公司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科技园销售将继续呈现恢复性增长，将为公司贡献较大利润。

２

、去年同期光纤生产因扩产安装新生产线等原因停产一个月，影响了产量及销售。 本预计报告期内，光纤生产将正常进

行，并能够为公司贡献稳定且较好的利润。 另外，公司光缆产业也将在二季度实现较大规模销售，并为公司贡献部分利润。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公司根据经营预测情况初步测算做出，不排除房地产政策调控可能对公司科技园销售造成一定影响，具

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中期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准。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２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就提名罗智扬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

任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

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

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

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

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

职的人员；

十、包括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

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

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０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就提名汪波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

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

任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

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

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

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

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

职的人员；

十、包括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

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

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０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就提名韩传模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

任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

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

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

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

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

职的人员；

十、包括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

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

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０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汪波，作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天津鑫茂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汪波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

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

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汪波

日 期：２０１０ 年４ 月２０ 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韩传模，作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天津鑫茂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韩传模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

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

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韩传模

日 期：２０１０ 年４ 月２０ 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罗智扬，作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天津鑫茂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罗智扬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

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

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罗智扬

日 期：２０１０ 年４ 月２０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杜克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总资产（元）

２

，

０９１

，

７９７

，

３７５．１４ １

，

９２７

，

９６１

，

８７０．５１ ８．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７０２

，

３５０

，

０３９．３６ ７１３

，

９８６

，

９５４．９２ －１．６３％

股本（股）

２２４

，

９９８

，

３２０．００ ２２４

，

９９８

，

３２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１２ ３．１７ －１．５８％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１７７

，

１９１

，

１４１．６０ １２７

，

９６７

，

８９８．０８ ３８．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１

，

６３６

，

９１５．５６ －８

，

８８７

，

０７３．８６ －３０．９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７

，

９８７

，

３７５．４３ ６

，

９８９

，

９６６．１６ －２１４．２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４ ０．０３ －２３３．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１７ －０．０７２４ ２８．５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９４８ －０．０７２４ －３０．９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６４％ －１．４５％ －０．１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６６％ －３．４８％ １．８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１

，

２６３．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４８

，

１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８４

，

０２４．２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２２４

，

８１３．４６

合计

９０

，

５２５．３１

对重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说明

无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４７

，

９７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９

，

１５５

，

７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天津大学实业发展总公司

４

，

０１１

，

１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天津投资集团公司

３

，

２７３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林美丽

９３６

，

５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洪永军

７９７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红龄

６６７

，

７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Ｏ

七研究所

６３０

，

０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大庆长垣投资有限公司

４６８

，

１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唐雄

４４３

，

５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包淑清

３９１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变动幅度

（

％

）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１３７

，

７３２

，

８１２．３０ ８９

，

８３９

，

６６８．６４ ５３．３１％

预付鑫汇风电场建设工程款及光纤

设备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３５

，

９７４

，

４８８．２０ １６

，

０６１

，

１３０．５０ １２３．９８％

往来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１１１

，

０４５

，

８７７．６３ ４７

，

７６５

，

４３１．８０ １３２．４８％

鑫汇风电场建设所致

短期借款

９８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１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３．３９％

本期新增贷款

应付票据

４

，

１３７

，

１００．２５ ２

，

８６９

，

７５５．００ ４４．１６％

支付光缆设备款

预收款项

８２

，

０６４

，

８４６．９０ １２３

，

７４４

，

５７９．６８ －３３．６８％

预收房款结转收入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１４７

，

６７８

，

６１３．６３ ４５

，

９６９

，

３５１．８３ ２２１．２５％

本期新增往来款所致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

％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１７７

，

１９１

，

１４１．６０ １２７

，

９６７

，

８９８．０８ ３８．４７％

光纤光缆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１４３

，

１２４

，

８６６．５８ １０５

，

５４４

，

９６５．４７ ３５．６１％

光纤光缆收入增加

管理费用

２３

，

８５０

，

８７６．２６ １４

，

６８２

，

９７６．５６ ６２．４４％

本期较上期增加子公司所致

投资收益

３２９

，

１４２．２１ －１

，

３２０

，

０９１．２３ －１２４．９３％

上期参股公司亏损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５７６

，

８２４．２２ １３４

，

１１６．７９ ３３０．０９％

本期获得科技基金补贴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３１２

，

７４８．４５ １

，

５２８．１３ ２０３６６．０９％

支付延期交付房屋赔偿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股份限售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天津鑫

茂科技

投资集

团有限

公司

������

１

）、 本次注入资产在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４

，

９５０

万元；

２

）、 本次注入资产在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７

，

４２５

万元；

３

）、圣君科技、贝特维奥、鑫茂科技园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且在上市公司披

露年度财务报告的同时，上述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一并披露。

４

）、如本次注入资产不能实现鑫茂集团承诺的业绩水平，则鑫

茂集团以现金形式将差额部分补偿给上市公司。 具体实施时间为

上市公司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公开披露后的

２０

个工作日内实施。

５

）、如圣君科技、贝特维奥、科技园公司的财务报告被出具标

准无保留意见以外的审计意见，则相应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利润不

计入本次注入资产实现的净利润总额，鑫茂集团按照剔除该相应

公司实现净利润之后的注入资产实现净利润数额与上述第

１

、

２

条确定的承诺金额之间的差额予以现金补足。

������

２００９

年度， 注入

资产累计实现净利润

５２６５

万元， 且中审亚

太会计师事务所已对

圣君科技、 贝特维奥、

鑫茂科技园公司财务

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的审计意见，鑫茂集

团

２００９

年度注入资

产业绩承诺已完成。

鑫茂集团

２０１０

年有关注入资产业绩

承诺尚在履行中。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

诺）

无 无 无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扭亏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

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８３．００

增长

１４８．０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０９

增长

１４４．４４

业绩预告的说明

������

１

、公司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科技园销售将继续呈现恢复性增长，将

为公司贡献较大利润。

２

、去年同期光纤生产因扩产安装新生产线等原因停产一个月，影响了产

量及销售。本预计报告期内，光纤生产将正常进行，并能够为公司贡献稳定且

较好的利润。另外，公司光缆产业也将在二季度实现较大规模销售，并为公司

贡献部分利润。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２４

日

公司本部 实地调研 湘财证券 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３．５．３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经公司第四届第七十九次董事会审议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启动了

２０１０

年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相关内容公告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及

《证券时报》。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杜克荣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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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陈铁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彭胜利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熊敏

公司负责人陈铁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胜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熊敏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４

，

３０４

，

０３４．７７ ４

，

９６３

，

９８９．８０ －１３．２９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２７７

，

３７１

，

４３１．４０ －２７０

，

０８３

，

９２０．５５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４２５０ －１．３８７６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

，

５５６

，

６９１．５４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２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７

，

２８７

，

５１０．８５ －７

，

２８７

，

５１０．８５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０４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０．０２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０４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３

，

０７３

，

８４８．９０

为原大股东上海纺织住宅开

发总公司等公司担保事项预

计的利息支出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４

，

０５０．００

合计

－３

，

０５９

，

７９８．９０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３４

，

００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厦门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８

，

６４２

，

５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吴海燕

４

，

７３０

，

５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厦门新大洲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４

，

２８５

，

６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陈铁铭

２

，

６７６

，

４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郑贞福

２

，

５９５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郑辉

２

，

０５０

，

３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厦门润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１

，

８６３

，

４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郭月珠

１

，

７６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戴昆毅

１

，

７５８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何冬海

１

，

７３８

，

６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余额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余额

变化金额 变化比例 变化原因

货币资金

３０１

，

８４２．８６ ８５８

，

５３４．４０ －５５６

，

６９１．５４ －６４．８４％

主要为支付了相

关中介费用

损益表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金

额

２００９

年

１－３

月金

额

变化金额 变化比例 变化原因

营业收入

－ ４１６

，

７４０．００ －４１６

，

７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收到房屋

销售尾款

管理费用

４

，

１１９

，

８７０．２４ ２

，

７１９

，

９７３．５７ １

，

３９９

，

８９６．６７ ５１．４７％

按合同进度支付

中介费用及年度

审计咨询费

财务费用

１０９

，

１１８．６７ ４７７．１６ １０８

，

６４１．５１ ２２７６８．３６％

按同期借款利率

计提大股东借款

利息

营业外收入

１４

，

０５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９８５

，

９５０．００ －９９．８８％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公司

与上海大盛资产

有限公司的债务

重组收益

现金流量表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金

额

２００９

年

１－３

月金

额

变化金额 变化比例 变化原因

收到的其他

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３．３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３

月收到大股东

厦门大洲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借款

４００

万元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ＳＴ

兴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

１２

月

２８

日，该重组方案获得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随后，公司即将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申请材

料及相关补正材料报送至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 中国证监会向公司下发了

０９２１６３

号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正式受理了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申请。 公司将根据相关要求，全力推动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获得中

国证监会的批准方可实施。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预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６

月

３０

日净利润为

－１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 本公司了结了与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的债务， 该笔债务的处理使本公司产生债务重组收益人民币

１２００

万元。 按照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大洲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执行和解

协议，约一亿元的债务重组收益将在协议正式执行后分期体现。

２０１０

年以来，鉴于目前公司暂无经营收入，且本公司正全力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中介费用的支

付，以及公司日常运营必需的费用支出，造成了上半年业绩亏损。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未实施现金分红。

上海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铁铭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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